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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

确认与计量》（CAS 22，以下简称“新准则”）等系列

准则已于2019年开始在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实施。新

准则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金融资产的分

类与重分类方面，遇到了种种实务问题，产生了众多

疑问，亟待厘清。本文探讨了金融资产分类的标准与

特殊考虑、应收账款的分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产生

的其他综合收益后续能否转入损益、金融资产重分

类的范围与条件、金融资产重分类的处理方法，提出

了一些独特的见解，以期抛砖引玉，并为会计实务提

供了一定的指导。

一、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与特殊考虑

1. 金融资产分类是金融资产确认和计量的基

础。针对原有准则中金融资产分类核算中出现的问

题以及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实际需要，我国修订

了金融资产分类的标准和具体类型。金融资产的分

类标准是关键所在，要具备客观性、简洁性，易于理

解，并且方便操作。根据修订后的CAS 22，金融资产

分类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即企业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

二是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即金融工具合

同约定的、反映相关金融资产经济特征的现金流量

属性[1]。根据上述标准，企业应当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以下三类：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简称

AC）；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简称FV-OCI）；③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简称 FV-
TPL）。

从 2006年版《企业会计准则》的四分类到新准

则的三分类，看似变化不大，但实则不然。这种变化

主要体现在准则制定理念、分类标准的客观性与剩

余分类上。准则制定者修订金融工具准则的初衷是

为了简化金融资产分类，使分类标准更加客观，减少

金融资产分类的主观随意性，并强调公允价值计量

属性的运用。新准则的分类标准更加重视事实依据，

更具有客观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利用金融资产分类

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在原准则里，FV-OCI类金融

资产（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剩余分类。但是在新

准则里，FV-TPL类金融资产是剩余分类，凡是不能

划分为前两类的金融资产都自动归类为FV-TPL类
金融资产，凸显了对FV-TPL类金融资产的重视。

从对金融资产分类标准的修订中，我们还可以

看到会计核算越来越重视企业业务模式的影响。在

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时，我们需要考虑企业管理该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还

是以出售获利为目标，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根据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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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CAS 14），收
入的确认采用了“五步法”确认模型，也需要紧密联

系企业的业务模式做出判断。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

须积极地参与企业的业务管理活动，熟悉企业的业

务流程，实现与业务部门的信息畅通。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业财融合是大势所

趋。通过业财融合，会计人员应深入且广泛地参与企

业的业务管理与价值创造，一方面可以提供更高质

量水平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

经营效率和效果。

2. 在金融资产分类中，要兼顾原则性与灵活

性、一般性与特殊性。除了上述分类标准，为了提升

信息质量并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准则还提出

了两种可以选择的指定分类形式。

第一种指定形式是在初始确认时，为了显著减

少会计错配，企业可以将金融资产指定为 FV-TPL
类金融资产，目的是提升对金融工具组合计量结果

的准确性。新准则鼓励这种指定的选择，但也给予了

一定的限制，即这种指定一经做出，便不可撤销。

第二种指定形式是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FV-OCI类金融资

产。由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不准备随时出售，且

公允价值变动较频繁，一律将其划分为FV-TPL类
金融资产容易造成企业损益的波动，同时也与战略

性的持有目的不相匹配。因此，准则给予了企业一次

选择的机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FV-OCI类金融资产。不过，准则对这一选择有较严

格的限制，即这种指定一经做出，不可撤销，且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不得重分类至损益。这种指定

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金融工具》（IFRS
9）为了协调各种不同的反馈意见做出的一种妥协式

安排，我国为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而

借鉴了这一指定方式。

新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且补充了两个特

殊指定，导致分类依然较为复杂，需要较多的职业判

断。虽然新准则较原准则改进了很多，但简化金融资

产分类的目的未能有效实现，这也是新准则将来需

要改进的方向。从上述两种指定形式中，可以发现会

计准则不仅具有技术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从

2009年国际财务报告理事会（IASB）发布第一份征

求意见稿，到2014年正式发布完整版的 IFRS 9，6年
时间里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馈和修订，最终版的准

则与其最初的征求意见稿已是迥然不同。可见会计

准则的制定过程也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且

博弈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准则的顺利实施。

二、关于应收账款分类

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其他

应收款，它们属于哪一类金融资产呢？本文将以应收

账款为例探讨应收款项的分类问题。

1. 应收账款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否符合准则

规定，即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

利息的支付。应收账款一般期限较短且不计利息，有

时为了提前收款还会给债务人提供现金折扣，从严

格意义上来说，应收账款的合同现金流特征是不符

合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因

此，从理论上来讲，根据新准则分类标准，应将应收

账款分类为FV-TPL类金融资产。事实上，一些执行

国际会计准则的企业已经将部分应收账款作为

FV-TPL类金融资产进行会计处理。但这种处理方

式将会导致会计处理成本大幅度上升，不太符合成

本效益原则，因此应用范围较窄。

由于应收账款信用期限较短，利息可以忽略不

计，遵循重要性原则，可以认为应收账款的合同现金

流特征符合准则规定。一般情况下，企业正常商业往

来形成的具有一定信用期限的应收账款，如果企业

拟根据应收账款的合同现金流量收取现金，且不打

算提前处置应收账款，则该应收账款应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C）。
2. 应收账款能否分类为FV-OCI类金融资产？

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某企业与银行就部分应收账款

签订了无追索权的保理协议，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向

银行出售应收账款，以缓解资金紧张问题。根据历史

经验，该企业经常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并且满足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应收

账款可分类为FV-OCI类金融资产。我国某著名生

产、销售通信设备的通信科技公司华为在其2017年
年报中，就拟采用 IFRS 9对其应收账款核算影响进

行评估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应收账款、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将继续以摊余成本计量；部分因在有重大保

理业务的组合下持有，可能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概括起来，大部分应收账款应分类为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C），少量的应收账款可分类为

FV-OCI类或FV-TPL类金融资产。例如，中国平安

（股票代码：601318）在其 2018年的中期报告中，披

露了由于采用新的金融工具准则而导致的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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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应收款项类投资的变化，具体见表 1。其中：

80.07%的应收款项归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AC），17.63%的应收款项归类为 FV-TPL类，仅

有2.3%的应收款项归类为FV-OCL类。

三、案例分析

中国平安是一家大型的科技型金融企业集团，

于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了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在

2018年中期报告中，中国平安披露了新的金融工具

准则对其 2018年年初金融资产分类及计量产生的

影响，具体见表2。

可以看出，原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

期投资和应收款项类投资等三类金融资产被取消

了，新增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债务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这三类金融资产。FV-TPL类金融资产由 1412.50
亿元增加到6923.89亿元，增加了5511.39亿元，增幅

达 390%，在总金融资产中占比达到 10.67%，凸显了

FV-TPL类金融资产的重要性，与准则修订的初衷

相吻合。除了上面提及的几种金融资产外，其他类型

的金融资产的变化不大。由于分类导致计量和减值

核算的变化，总的金融资产由 64930.75 亿元变为

64867.56亿元，下降了63.19亿元，降幅为0.1%。

金融资产分类以及计量和减值的变化，同时也

影响了中国平安的所有者权益。综合金融资产与金

融负债采用新准则的影响，2018年年初中国平安的

股东权益由 5879.17 亿元变为 5831.22亿元，减少了

47.95亿元。其中：其他综合收益由 401.46亿元变为

50.72 亿元，减少了 350.74 亿元；未分配利润由

2368.63亿元变为 2691.63亿元，增加了 323亿元；少

数股东权益由 1145.66亿元变为 1125.45亿元，减少

了20.21亿元。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原来的FV-OCI类
金融资产（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资产等）转

变为FV-TPL类金融资产，调整的金额计入了期初

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四、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后

续能否转入损益

新准则规定，对于指定为FV-OCI类金融资产

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其公允价值的增减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后续不得转入损益，即使该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也只能转出计入留存收益。准则

制定者的初衷是避免公允价值频繁变动引起企业利

润波动，减少盈余管理空间。但对企业而言，如果对

某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作此认定，则相关的公允价

值变动利得或损失将永久保留在权益中，这就与一

般性股权投资处置的会计处理产生显著差异。如果

是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将其永久保留在损益中，企业

将乐见其成；但如果是公允价值变动利得，将其永久

保留在损益中，企业可能就会对准则的规定表示不

理解。根据 IASB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 2018》，原则

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或损失，在未来期间都

可以重分类计入损益表。特殊情况下，如果不能正确

地判断应该进行重分类的期间，或者无法确定重分

类 型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

合 计

金额

678333

149351

19514

847198

比重

80.07%

17.63%

2.30%

100%

资产类别

货币资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债务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权益工具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定期存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收款项类投资

存出资本保证金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资产

合 计

2017年
12月31日
568399
60415

141250

0

0

0

99296
1660864
154077
775098
1243768
847198
12250
40141
206529
6493075

2018年
1月1日
568022
60354

692389

219555

215229

1947974

99295
1631688
130511

0
0
0

12246
41687
184016
6486756

变化
金额

-377
-61

551139

219555

215229

1947974

-1
-29176
-23566
-775098
-1243768
-847198

-4
1546

-22513
-6319

单位：百万元

表 1 中国平安2018年年初应收款项类投资分类

单位：百万元

表 2 中国平安2018年年初金融资产分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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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金额，那么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和损失可

以不需要进行重分类。笔者认为，对于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既能够正确判断进行重

分类的期间（未来出售该金融资产的期间），也很容

易识别重分类的金额，因而出售时重分类进入损益

表才是一种合理的处理方式。不能因为企业可以通过

选择出售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时间进行盈余管

理，就因噎废食、粗暴地做出禁止重分类的规定。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是否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转入损益呢？通过研究《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CAS 2）及其应用指

南，笔者找到了反例，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可以由于

增加投资转为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例如，当X公司购入非关联方Y公司5%的股份，

并在初始确认时将其指定为FV-OCI类金融资产，

并通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进行核算。其后，X公司又

购入Y公司 50%的股份，从而实现了对Y公司的控

制。这属于通过追加投资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X公司应以购买日

该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确认为

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原股权投资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并将反

映该投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的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

计入当期损益[2]。类似地，当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因增加投资转换为按照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时，在转换日也应当做出类似的会计处理。这两种

情况下，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在

发生转换时都转入了当期损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例外情况？笔者认为，这主要

是因为两者修订的时间不同，且各准则之间缺乏协

同调整。CAS 2于 2014年修订，上述的规定是针对

CAS 22（2006）制定的，而修订后的CAS 22于 2017
年才发布，所以才导致两者处理规定上出现不一致。

这是准则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错位现象。在今后重新

修订CAS 2时，有可能会对上述规定进行调整，从而

与CAS 22的规定保持一致。

基于此，笔者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准则的

制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修订某一项准则时一定要

考虑该准则的修订与其他相关准则的协调，尽量避

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自为战，减少准则之间出

现不一致的情形。二是尽快制定适应我国国情且具

有中国特色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具体会计准则的

制定必须有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指导，从而使各项

具体准则之间形成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的有机

整体。要尽快梳理我国现在基本会计准则的内容及

其不足之处，借鉴 IASB发布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

2018》，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制定出一

套高水平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以此指导具体会计

准则的制定。

五、金融资产重分类的范围与条件

根据修订后的CAS 22，当企业改变其管理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时，应当按照规定对所有受影响的

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因此，金融资产可以在以

摊余成本计量（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FV-OCI）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FV-TPL）之间进行重分类。需要

注意的是，能够进行重分类的只有债务工具投资，所

有的权益工具投资（包括FV-TPL类和FV-OCI类）

是不允许重分类的。

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条件是改变管理金

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企业不能仅仅因为管理金融资

产的意图或目的发生了变化，就对金融资产进行重

分类调整。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事实，并且业务模式一旦形

成，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当企业开始或终止某项

影响重大的活动时，比如收购、处置或终止某一业务

线时，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才会发生变更。由

于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极少发生变更，因而金

融资产发生重分类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就极大地限

制了通过对金融资产重分类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从转换范围上看，新准则对金融资产重分类的

规定似乎要宽松很多，三类金融资产之间都可以相

互转换，而原准则则禁止FV-TPL类金融资产与其

他类别之间的转换；但从转换条件来看，新准则对金

融资产重分类要求更严苛，从实际执行效果上看企

业发生重分类的次数更少。

六、金融资产重分类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应当自重分类日

起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不得对以前

已经确认的利得、损失或利息进行追溯调整。大部分

金融资产重分类的会计处理完全是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的，如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 FV-TPL
类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但是有些重分类的会计处

理与一般意义上的未来适用法并不一致。下面，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与 FV-OCI类金融资产之

间的重分类为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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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

FV-OCI类金融资产。首先，企业应当将“债权投资”

的账面余额转换为“其他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其

次，调整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余额之间的差

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最后，结转该金融资产已计

提的信用损失减值准备。调整后的结果为视同该金

融资产一直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例1：20×1 年1 月1 日，甲公司购入乙公司同日

发行的5年期分期付息债券，利息于每年年末支付，

面值 500000元，票面利率为 6%，不考虑相关税费，

实际支付银行存款 460070元。甲公司将其分类为

“债权投资”进行核算，并确定实际利率为 8%。20×3
年1月1日，甲公司改变了其管理债券投资组合的业

务模式，将该债券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当日，该债券

投资的公允价值为 460000元，账面价值为 464256
元，其中，债券面值为 500000元，利息调整贷差为

25744 元，累计计提的金融资产信用减值准备为

10000元。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结转摊余成本：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500000，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5744；贷：债权投

资——成本 500000，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5744。
（2）结转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借：其他

综合收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256；贷：其

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4256。
（3）结转信用减值准备：借：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10000；贷：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10000。
2. FV-OCI类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首先，企业结转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

本（不考虑减值准备）；其次，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利得或损失予以转回；最后，结转

累计确认的资产减值准备。调整后的结果为视同该

金融资产一直以摊余成本计量。

例2：基本资料续上例，甲公司初始确认时将该

债券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记入“其他债权投资”科目。

20×3年 1月 1日，甲公司将该债券投资重分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当日，该债券投资的账面

价值为470000元，其中：债券面值为500000元，利息

调整贷差为 25744元，公允价值变动为-4226元；累

计计提的金融资产信用减值准备为10000元。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结转摊余成本：借：债权投资——成本

500000，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5744；贷：其

他债权投资——成本 500000，债权投资——利息调

整25744。
（2）结转公允价值变动：借：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4226；贷：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4226。借：其他综合收益——信用

减值准备10000；贷：债权投资减值准备10000。
通过上面的例题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重分

类会计处理都需要计算变更的累计影响数，视同该

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时按照现有的分类应该具有的

结果，但不需要调整以前期间的报表数据和期初余

额，只需要在当期一次性调整受影响的项目即可。这

种处理方式与通常意义上的未来适用法并不一致，

实际上是一种当期调整法，即将变更的累积影响全

部在变更当期确认和处理，并在以后期间使用新的

会计政策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新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与重分类

进行了重大修订，对金融资产的核算产生了重大影

响。广大会计工作者要切实理解金融资产分类和重

分类的内涵与精神实质，厘清其中的一些疑点和难

点，准确掌握金融资产分类和重分类的会计核算，以

期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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